
丁少楠：

原告李生山与被告丁育河、丁少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202民
初14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丁育河、丁少
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生山借款 329200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段宁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武口支行诉被告段宁宁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2023）宁0202民初2633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29588.32元、利息11695.42元、费用4293.85元（利息及费用暂计算至2023年1月1日，此后利息及费用
等按宁夏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方式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上述暂合计45577.59元；2.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杨国保：

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成东与被告杨国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2民初140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国保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原告
杨成东玉米款6965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00元，由被告
杨国保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速裁室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小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2民初132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田小龙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张
程车辆转让款19000元。案件受理费276元、公告费400元，由
被告田小龙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来本院速裁室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张学富：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张学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第三
人李珍珠向我院提出执行异议，异议事项为：请求终止位于银
川市兴庆区天下川小区 60号楼 2单元 102室（产权证号：宁
（2017）兴庆区不动产权第 0049868号）房屋的执行，因本院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10月 9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807办公室领取执行裁定书。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执异16号

宁夏佳美精细纸制品有限公司、马继（身份证号：642101197810033539）、青铜峡市佳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马祖国（身份证号：

642101195701290510）、银川市兴丰达贸易有限公司、马新宁（身份证号：640111196209101218）、吴忠市宁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马

祖江（身份证号：642101197002230550）：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铜峡支行与被执行人宁夏佳美精细纸制品有限公司、马继、青铜峡市佳美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马祖国、银川市兴丰达贸易有限公司、马新宁、吴忠市宁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马祖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第三人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3年4月12日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变更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由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铜峡支行变更为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内容为：变更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院（2021）宁0381执436号
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汤立军：

本院受理（2023）宁 0381民初 2467号原告满学文与
被告汤立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要
求被告给付树苗款 9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转换程序）、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马玉飞：

本院受理原告马乾与被告马玉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24民
初 23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王团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
人民法院。

同心县人民法院

蔡宽：

本院受理原告陈容诉被告蔡宽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80000元（捌万元整）；2.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
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郝生福、冯秀梅：

本院受理原告官占宗诉被告郝生福、冯秀
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判令二
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元，利息 17500
元，本息共计 37500元；2.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
一切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王建红：

本院受理原告胡万军诉被告王建红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000元（大写：壹万
元整）；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
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关于限期拉走库存萝卜的告知函
邓涛（身份证号：41272619******7110）

你好！我方（贺兰县心园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在此向你表
明，根据我们双方之前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已生效的
（2023）宁 01民终 2437号判决书中表明，我方与你方签订的《冷库
租赁合同》已于 2023年 2月 20日解除。然而你方至今尚欠我方冷
库租金迟迟未付，且你方至今还一直占用我方的冷库存储萝卜。
为了确保我方的冷库业务能够顺利进行，我方现要求你方在本告
知函作出后至2023年9月17日之前将无故占用我方冷库的萝卜拉
走，否则逾期不清理的，我方将对库存萝卜进行变卖清理。我方将
通过邮寄、讯息、登报等方式向你方送达告知。望你方在收到本函
之后审慎对待，尽快履行上述函告义务。联系人：马金宝，系贺兰
县心园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电话：18709608000。

函告人：贺兰县心园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2023年9月7日

公告
宁夏天地奔牛银起设备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增林诉你公司与宁夏天地奔牛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工资、提成一案（宁劳人仲字
〔2023〕第 685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答辩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
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 10日内。本委定于 2023年 10月 24
日上午9：00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第一仲裁庭（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南
薰西路 375号六楼）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
否则将缺席裁决。请于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
仲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管理办法》之规定，请兰州天益房屋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宁夏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四川三一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曲阜
市建筑工程公司、浙江中仑建设有限公司、宁
夏苏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德成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7家公司于公告之日起 15日内到兴
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退还手续，如逾期不办理，该资金将移
交兴庆区财政局统一管理。特此公告。

单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银河巷25号
联系电话：0951-6017302

银川市兴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9月7日

（2023）宁01民终4104号

李海涛：

本院受理上诉人陈华与被上诉人
李京宁及你，原审被告张茜退还原物
纠纷一案，因多方查证无法确定你的
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
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区
二楼法庭（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639
号）公开开庭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按
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邓常勇：

本院受理原告徐明与被告邓常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起诉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156000元；
二、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逾期付款利息 19084 元（明细附
后）；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
斗争的一封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及（2023）
宁 0121民初 384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3539号

宁夏锦鑫建材有限公司、胡建明、王少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康泰管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银川兴盛达城乡实业有限公司、
宁夏锦鑫建材有限公司、胡建明、王少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银川
兴盛达城乡实业有限公司、宁夏锦鑫建材有限公司、胡建明支付原告货款 584563元，逾
期付款违约金 35073元（期限 2023年 5月 26日至 2023年 7月 25日，按照所欠货款数额
每日 1‰计算，后续违约金主张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暂合计 619636元；2.判令被告
王少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徐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刘佳特菜经销部诉你与张彩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1774号民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
书一份。判决如下：被告徐志强、张彩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永宁县望
远镇刘佳特菜经销部货款 34500元及利息 570.16元（利息自 2022年 11月 1日暂计算至
2023年 4月 14日），2023年 4月 14日以后产生的利息，以 345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65%计算至本判
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677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彩宁、徐志强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0）宁0381破1号

2022年 6月 10日，本院裁定终结
宁夏普华冶金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2022年8月2日，宁夏普华冶金
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向原登记机关青
铜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注销登
记。经查，宁夏普华冶金制品有限公
司不存在诉讼或仲裁未决的情况。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一百二
十二条规定，本院决定如下：宁夏普华
冶金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自即日起终
止执行职务。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140号

张敬培：

本院受理上诉人卜永忠与被
上诉人银川市金凤区宏利建筑器
材租赁站，原审被告陈玉忠、张敬
培建筑设备租赁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民终 14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区 310办公室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1589号

李学文：

本院受理的原告北京鑫农普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学文、方学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未还借款本金4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
借期内未付的利息 20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的逾期利息（以本金 400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
之日按年利率 14.6%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鹏：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
川车务段委员会与被告李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国铁路工会中
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车务段委员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
李鹏偿还欠款 4000元；2.判令李鹏承担本案诉讼费。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3204号
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独任制
审理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10月26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687号

郝生福、冯秀梅、李巧秀：

本院受理原告官占宗诉被告郝生福、冯秀梅、李巧秀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判令三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 20000元，利息 17700元，本息共计 37700元；2.判令
三被告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
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永宁县望远镇昊莱客果蔬配送部：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好意缘调味品商行与被告永宁县望远镇昊
莱客果蔬配送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货款14279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13.56元（以14279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LPR
利率计算，自2023年2月6日暂算至2023年7月6日，实际请求至货款付清之
日），合计14492.5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严格执行三个
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信、（2023）
宁0121民初3125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温玉林：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与被告温玉林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5民初119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温玉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经
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支付租金17834.52元；并以17834.52元为基数按
照每日万分之四的标准向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支付自2019
年3月4日起至上述租金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二、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
（云南）有限公司对被告温玉林名下宁AL515U号（型号为奇瑞瑞虎2012款1.6
手动经典版舒适型前驱，车架号为LVVDB11B6CD087584）的车辆享有抵押权，
并对该车辆的处置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金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红果子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上
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杨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杨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
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0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十三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执恢113号

宁夏建筑物资有限公司、宁夏燕宝钢材市场有限公司、宁夏中桥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海宪甫、

常海莉、张青亮、殷丽、张宁、张佰岺：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金宇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建筑物资有限公司、宁
夏燕宝钢材市场有限公司、宁夏中桥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海宪甫、常海莉、张青亮、殷丽、张
宁、张佰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恢复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因你
（公司）逾期未履行本院（2018）宁 01民初 90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对被
执行人张青亮、殷丽抵押的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建设巷 120号金波小区 33号楼 105
室（房权证西夏区字第 2014073490号）的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通知你于 2023年 10月 11
日下午 15时前往本院西区联系承办法官选取评估机构。于 2023年 11月 15日到本院西区
505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领取评估报告书之日起 5日内向本
院提交书面申请书，如无异议请及时关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拍
卖信息。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我院将依相关法律法规如期进行。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陆学武：

本院受理原告马应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王团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杨耀伏：

本院受理原告马应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团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同心县人民法院

王振亮：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康逢文与被上诉人罗清、王振
亮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
院（2023）宁 03民终 9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86元，二审公告
费 600元，由上诉人康逢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立同：

本院受理原告邓燕宁与被告李立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邓燕宁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李立同向邓燕宁支付借款本
金20000元；2.判令李立同向邓燕宁支付逾期还款资金占用损失332元（以2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的标准暂计算自2022年11月9日至起诉之日2023年5月6日为180天，并按照
上述标准持续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3.判令李立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105民初3065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
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26日上午11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执恢114号

宁夏中桥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宁夏燕宝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海宪甫、张宁、宁夏建筑物资有限公

司、银川国裕物资有限公司、卢国明、海珍、马祖嘉、常改利、张红伟：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金宇置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中桥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宁
夏燕宝钢材市场有限公司、海宪甫、张宁、宁夏建筑物资有限公司、银川国裕物资有限公司、卢国
明、海珍、马祖嘉、常改利、张红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恢复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因你（公司）逾期未履行本院（2018）宁01民初44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
依法对被执行人常改利、张红伟抵押的常改利名下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建材城的2-13号房屋（宁
（2017）西夏区不动产第0015206号）；被执行人海珍、马祖嘉抵押的海珍名下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建
材城的93-53号房屋（房权证西夏区字第2016072474号）；被执行人海珍、马祖嘉抵押的海珍名下
位于银川市永宁县望远物流园12-27号房屋（永房权证永宁字第20123408号）的房屋进行评估拍
卖。现通知你于2023年10月11日下午15时前往本院西区联系承办法官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
年11月15日到本院西区505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领取评估报告书
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书，如无异议请及时关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的拍卖信息。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我院将依相关法律法规如期进行。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白岩：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小军、李
霞、孙正玺、孙雪玲、李志福、海有梅及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521民初 4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内容：准许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
费 2154元，减半收取 1077元，公告费
720元，共计 1797元，由原告宁夏中宁
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综合审判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靳卫兵、田小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凤琴、田小
兵、田小红、靳卫兵、田红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21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孙
凤琴、田小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借款本金 360000元，利息 290816.73元（计算至 2021年 12月 21日），共计
650816.73元；2021年 12月 22日起的利息以借款本金 360000元为基数按照
年利率24%计算至借款还清为止；二、被告田小红、靳卫兵、田红玲对上述借
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田小红、靳卫兵、田红玲承担保证责任后，除
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享有债
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案件受理费 10308元、
公告费480元，共计10788元，由被告孙凤琴、田小兵、田小红、靳卫兵、田红玲
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执1330号

杨小宁：

关于申请执行人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杨小
宁、安超、肖聪、方涛、王潇、孙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未按生效判决书
履行给付义务，经申请执行人申请，本院裁定对你名下位于中宁县城中央大道
东城嘉园33号楼2单元1001室【宁（2018）中宁县不动产权第N0001772号】房
屋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1执1330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限制高消费令、（2023）宁0521执1330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
携有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
午9时到本院执行局二楼205办公室选定评估机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本院将按有关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在选定评估机构之后第3日进行现场勘
查，现场勘查后第15日前往我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逾期视为送达。如对
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后5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报
告无异议。并按选定的评估机构结论予以拍卖、变卖。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0807号

宁夏博尚健康体检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申立科贸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6
民初108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宁夏博尚健康体检
院（有限公司）支付原告银川申立科贸有限公司设备款
3215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
费60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宁夏博尚健康体检院（有
限公司）负担。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银川市金
凤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的（2023）宁0106民初1794号原告杨明辉、（2023）宁
0106民初 1784号原告杜继军、（2023）宁 0106民初 1801号原告樊
朝红诉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第三人张颖武劳务合同纠纷三案，现原告追加你为上述
案件的第三人，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告知书、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在下午14时30分、15时、15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袁吉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袁吉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85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袁吉东于 2021年 5月 20日签订的《个人消费贷款借
款合同》编号为（20210520123210c022d983014f4d3d）于 2023年 7月 28日到期；2.被告袁吉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
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个人消费贷款合同》编号为 （20210420231127854efc6cb3f28a0d）的项下本金 163.23元，利息、罚息、
复利 19.55元，合计 182.78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四倍计付自 2022年 8
月 4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罚息、复利；3.被告袁吉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
还《个人消费贷款合同》编号为 （20210520123210c022d983014f4d3d）的项下本金 1014.27元，利息、罚息、复利 121.47元，合计
1135.74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的四倍计付自 2022年 8月 4日起至本判决
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罚息、复利。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1000元，由被告袁吉东负担。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力侯木：

本院受理原告李爽与被告
田力侯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系，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445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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